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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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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路侧感知的功能要求、传感器相关指标、传感器标定相关指标、

感知技术相关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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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服务于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为规范路侧传感器的参数与性能指标、感

知能力与感知精度、多传感器标定等传感技术方面的指标，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车路协同智能路侧感知传感系统。 

1.0.3  车路协同智能路侧感知传感系统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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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传感器 transducer/sensor 

能感受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

和转换元件组成。 

2.0.2  传感技术 sensing technology 

使用传感器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的采集各种形式信息的技术。 

2.0.3  路侧感知技术 roadside perception technology 

路侧感知技术是利用视觉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结合交通环

境感知技术，实现对当前道路交通参与者和路况信息的实时获取的技术。 

2.0.4  测量范围 measuring range 

在允许误差限内由被测量的两个值确定的区间。 

2.0.5  分辨率 resolution 

传感器在规定测量范围内可能检测出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量。 

2.0.6  标定 calibration 

传感器的标定是指将标准器所体现的标准值，传递到传感器工作量程的分度上，对分

度进行定度的过程。 

2.0.7  交通事件 traffic incident 

道路上发生的，影响车辆通行及交通安全的异常交通状况及行为，主要指停止事件、

逆行事件、行人事件、抛洒物事件、拥堵事件、机动车驶离事件等典型事件种类。 

2.0.8  检测率 true positive rate 

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中，交通目标和交通事件检测时，系统输出正确目标或正确事件

与应该被系统检测的目标或事件的百分比。 

2.0.9  误检率 false positive rate 

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中，交通目标和交通事件检测时，系统输出的目标或事件中，错

误目标或事件所占的百分比。 

2.0.10  航向角检测精度 detecting precision of heading angle 

在感知范围内与特定时间内，路侧感知系统对所感知到的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航向角

（即为交通参与者运动方向与正北方向的顺时针夹角）检测值与真值的平均绝对误差，可

根据下式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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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h =
1

𝑁
∑(|𝜃𝑖 − 𝜃𝑖̌|)

𝑁

𝑖=1

 

式中，𝐸h表示航向角检测精度，𝜃𝑖为待测系统在第𝑖个样本中的航向角；𝜃𝑖̌为第𝑖个样本

中的真实航向角；𝑁为特定时间内，所有感知时刻中检测到的所有交通参与者的样本总量。 

2.0.11  有效检测范围 effective detection range 

在观察范围内，对于某种事件类型和目标对象能够以一定的检测率进行检测的范围。 

2.0.12  联合标定 joint calibration 

标定不同传感器之间的相对外参的操作。 

2.0.13  信噪比 signal noise ratio 

信噪比为信号电压与噪声电压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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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侧感知的功能要求 

3.0.1  使用部署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道路（城市主/次干道、连接路、公交

专线）、隧道、封闭区域（试验场、园区、自动泊车停车场）、普通公路的路侧传感器采集

交数据，实现对交通对象、交通事件进行检测识别和定位。 

3.0.2  检测识别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可检测识别交通对象的类型、尺寸、位置、速度等

信息和交通事件的类型等信息。 

 

4  传感器相关指标 

4.1  路侧传感器相关指标 

4.1.1 本标准的路侧传感器包括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传感

器、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4.1.2 本标准给出路侧传感器的各项参数指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路侧传感器参数指

标、传感器授时与时间同步指标、数据格式、电磁兼容性能指标、外部通讯接口指标、环

境适应性指标、外壳防护等级指标。 

 

4.2  路侧传感器参数指标要求 

4.2.1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相关指标主要包含分辨率、视场角、帧率、

信噪比等指标。 

1 分辨率表示传感器分辨影像细节能力的度量，路侧感知可见光图像传感器像素不得

小于 200 万像素，路侧感知红外图像传感器像素不得小于 40 万像素。 

2 视场角是传感器的视野范围，根据不同路段选用不同视场角的传感器，路侧感知可

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的视场角宜为 5 度~90 度。重点路段可采用鱼眼相机补

盲扩大视野。 

3 路侧感知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帧率不得低于 25 FPS。 

4 路侧感知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信噪比不得小于 50 dB。 

条文说明： 

本标准图像传感器的视场角指对角线视角。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相关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 

指标 测量方式 指标说明 

分辨率 根据采集到的图片查看其信 200 万像相当于 D5 标准：192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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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00 万像素相当于 D4 标准：1280×720； 

40 万像素相当于 D1 标准：720×480。  

视场角 

𝜃 = 2𝑎𝑟𝑐tan⁡(𝐶/2𝐿)，(C 为实

际拍摄对角线长度，L 为相机

垂直于平面的线段长度)。 

广角镜头：视场角在 90 度以上，一般用于电梯轿

箱内、大厅等小视距大视场角场所； 

视场角在 60 度以上，用于 5 米左右场所； 

视场角在 50 度以上，用于 8-10 米左右场所； 

视场角在 40 度以上，用于 10-18 米左右场所； 

视场角在 30 度以上，用于 20-30 米左右场所； 

视场角在 20 度以上，用于 30-50 米左右场所； 

长焦镜头：视场角在 20 度以内，焦距的范围从几

十毫米到上百毫米，用于远距离监视。 

若安装高度为 6m，视场角为 5 度，则有 68.58m

盲区，在每隔 100m 安装一个传感器，传感器需

有 169m 的探测距离；若安装高度为 8m，视场角

为 5 度，则有 91.44m 盲区，在每隔 100m 安装一

个传感器，传感器需有 192m 的探测距离。 

视场角为 90 度则可以探测单侧道路没有盲区。 

帧率 录制视频后查看其视频帧率。 
25 FPS 保证图像的连贯性，不对过往车辆进行漏

检。 

信噪比 

𝑆𝑁𝑅 = 20 lg (
𝑉𝑠

𝑉𝑛
)，（  𝑉𝑠为信

号电压的有效值，𝑉𝑛为噪声电

压有效值）。  

信噪比是信号电压对于噪声电压的比值，信噪比

的典型值为 45~55db，一般监控摄像机的图像信

噪比是在 50db，若为 50db，则图像有少量噪声，

但图像质量良好；若为 60db，则图像质量优良，

不出现噪声。  

4.2.2 激光雷达传感器主要包含激光的波长、帧率、视场角、角度分辨率、测距精度、

最大探测距离、点频等指标。 

1 路侧激光雷达传感器的波长宜为 905nm 或 1550nm。 

2 帧率为激光雷达对同一个目标点探测的频率。路侧激光雷达帧率不得小于 10Hz。 

3 视场角为激光雷达点云覆盖的区域相对坐标原点的最大张角，分为垂直视场角和水

平视场角。 

1）路侧激光雷达水平视场角：重点路段下路侧激光雷达水平视角不得小于 180 度，

普通路段下路侧激光雷达水平视场角不得小于 90 度。 

2）路侧激光雷达垂直视场角俯角不得小于 15 度。 

4 角分辨率为激光雷达输出的点云相邻两个点之间的夹角。角度分辨率分为垂直分辨

率与水平分辨率。水平分辨率不得大于 0.4 度，垂直分辨率不得大于 1 度。  

5 测距精度是激光雷达对径向上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目标进行分辨的能力，测距精度

不得高于±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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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激光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与目标的反射率相关。10%反射率情况下，路侧激光雷达

最大探测距离不得小于 100m。 

条文说明： 

以上均为传感器指标指单个激光雷达的指标，视场角指标可通过多个激光雷达拼接满

足上述要求。 

激光雷达传感器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激光雷达传感器相关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 

指标 测量方式 指标说明 

波长 
激光雷达传感器出厂设

定。 

波长更长的近红外激光的穿透性更好，且更

不容易受太阳光影响，因此更多的应用在了

远距离的激光雷达中。目前主流的激光雷达

发射的激光波长为 905nm 和 1550nm，不同

波段激光雷达接收器材质不同，905nm 激光

雷达接收器可以直接选用硅材质，1550nm

激光雷达需要用到铟镓砷材质。故宜选用波

长 905nm 或 1550nm 的激光雷达。 

帧率 一秒内采集的帧数。 

由于激光雷达的采样率是一定的，因此帧率

越高，角分辨率越低；帧率越低，角分辨率

越高。高帧率更利于捕捉高速运动的物体，

比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10Hz 意味着

激光雷达 0.1s 扫描一次，即使高速上车辆以

120km/h 速度行驶，0.1s 车辆行驶 3.3m（即

不会超过车长）。不会产生漏检现象。 

视场角（水平视

场角、垂直视场

角） 

水平视场角即激光雷达旋

转一周的角度，垂直视场

角通过抓取采集点云数据

垂直角度最值之差获取。 

水平视场角：在复杂路段覆盖双侧道路，故

视场角不得小于 180 度；在普通道路覆盖单

侧道路，故视场角不得小于 90 度。 

垂直视场角：若安装路侧设备杆高度为

6m，15 度俯角时有 22.39m 的视觉盲区。若

按最大探测距离 100m，则需间隔 77m 布设

一台激光雷达。 

角度分辨率（垂

直分辨率、水平

分辨率） 

分析采集的点云数据，两

相邻点的水平夹角、垂直

夹角即为对应的角度分辨

率。 

水平分辨率：在距离为 100m 时，若水平分

辨率 0.4 度有宽度小于 0.698m 的物体被扫

描不到。故水平分辨率不得小于 0.4 度。 

垂直分辨率：在距离为 100m 时，若垂直分

辨率 1 度有高度小于 1.76m 的物体被扫描不

到。故垂直分辨率不得小于 1 度。 

测距精度 

采集的点云距离信息与激

光测距仪测量的距离对比

得出。 

测距精度是激光雷达对径向上相隔一定距离

的两个目标进行分辨的能力。路侧激光雷达

测距精度范围不得高于±3cm。 

最大探测距离 激光雷达探测目标的最远 目标反射率越高，雷达能够检测到的有效回

中
国
公
路
学
会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T/CHTS ×××××—20×× 

 

7 
 

距离，抓取采集数据中距

离信息的最值，比较多次

实验最值获得。 

波就越多，所以能测量的距离越远。路侧激

光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不得小于 100m。 

4.2.3 毫米波传感器主要包含工作频段、信号带宽、测距范围、水平视场角、垂直视

场角、测距精度、测速精度等指标。 

1 毫米波传感器工作频段宜高于 79GHz。 

2 信号带宽根据频段选择的不同，毫米波传感器扫描带宽不同。路侧毫米波雷达信号

带宽宜大于 1GHz。 

3 测距范围用毫米波传感器所能测量的最大范围，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最远探测地面距

离不得小于 200m。 

4 水平视场角为毫米波雷达的波束扫描范围。路侧毫米波雷达水平方位角不得小于

±45度。 

5 垂直视场角为毫米波雷达的椭圆状波束的垂直开角。路侧毫米波雷达垂直视场角不

得小于±4.5 度@200m。 

6 测距精度指用毫米波传感器所测距离的准确度，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测距精度不得大

于±0.5m。 

7 测速精度指用毫米波传感器所测速度的准确度，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测速精度不得大

于±0.5m/s。 

条文说明：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如表 3 所示： 

表 3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相关指标测量方式与指标说明 

指标 测量方式 指标说明 

工作频段 毫米波雷达出厂设定 

毫米波传感器工作频段一般为 24 GHz、

77GHz、79GHz 或 80GHz。目前我国已经把

76-79GHz 频段专门规划用于汽车雷达，并

限制了其他地面雷达对该频段的使用。依据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

求，随政策调整，路侧毫米波传感器工作频

段宜高于 79GHz。 

带宽 毫米波雷达出厂设定 

信号带宽根据频段选择的不同，毫米波传感

器扫描带宽不同。路侧毫米波雷达信号带宽

宜大于 1GHz。 

测距范围 

根据实验测得目标最远距离与

激光测距仪测得距离进行比

对。 

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最远探测距离不得小于

200m。 

水平视场角 毫米波水平视场角通过抓取采 道路测量单侧道路视角不得小于±45 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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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点云数据水平角度最值之差

获取。 

保路侧毫米波雷达能完全测得单侧方向车

辆。 

垂直视场角 

毫米波垂直视场角通过抓取采

集点云数据垂直角度最值之差

获取。 

垂直视场角为±4.5 度则在安装高度为 6m 时

有 37.88m 的盲区，若按最大探测距离

200m，则需间隔 162m 布设一台毫米波雷

达；在安装高度为 8m 时有 50.51m 的盲

区，若按最大探测距离 200m，则需间隔

149m 布设一台毫米波雷达。 

测距精度 
根据实验测得目标距离与激光

测距仪数据进行对比。 

测距精度指用毫米波传感器所测距离的准确

度，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测距精度不得大于

±0.5m。 

速度精度 
根据毫米波检测目标速度与实

际车载传感器速度进行对比。 

路侧毫米波传感器测速精度不得大于

±0.5m/s。 

 

4.3  传感器授时与时间同步指标 

4.3.1 路侧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传感

器宜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高精度授时。 

4.3.2 路侧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传感

器软件同步宜采用时间戳进行不同传感器的匹配。 

4.3.3 硬件同步宜使用网络时间协议 NTP、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SNTP、高精度时间同

步协议 PTP 等协议进行各传感器设备时间同步。同步精度宜小于 1 毫秒。 

 

4.4  数据格式 

4.4.1 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格式包括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传

感器和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数据格式。输出的数据宜满足通用性的要求，如表 4.4.1-1 所示。 

表 4.4.1-1 传感器数据格式 

传感器类型 保存数据内容 数据保存格式 数据编码格式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 

红外图像传感器 

图像 jpg，png JPEG，Lz77 

视频 mp4，avi 
H.264，H.265，

MPEG，WMV 

激光雷达传感器 点云 pcd，bin，txt，ply 
ASCII 编码， 

二进制编码 

毫米波传感器 

点云 

bin 
ASCII 编码， 

二进制编码 
目标 

目标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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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磁兼容性能指标 

4.5.1 传感器对外干扰限值应满足《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电磁兼容 第

1 部分：发射要求》（GB/T 9254.1-2021）的有关规定。路侧传感器满足规定的 A 级要求。 

4.5.2 传感器抗干扰应满足《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电磁兼容 第 2 部分：

抗干扰要求》（GB/T 9254.1-2021）的有关规定。路侧传感器满足规定的 A 级要求。 

 

4.6  外部通信接口指标 

路侧传感器根据自身特点，应当具有数据通信接口。数据通信接口宜满足通用性的要

求，如表 4.6-1 所示。 

表 4.6-1 传感器通信接口指标 

传感器类型 数据通信接口指标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 

红外图像传感器 

以太网接口（支持 IPV6、IPV4） 

USB 

光纤接口 

RS485 

激光雷达传感器 

以太网接口（支持 IPV6、IPV4） 

RS232 

I/O 接口 

毫米波传感器 
以太网接口（支持 IPV6、IPV4） 

CAN 接口 

 

4.7  环境适应性指标 

4.7.1 路侧传感器应满足《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GA/T 1127-2013）

第五章的有关规定、《违法占用公交车专用车道车载抓拍装备技术规范》（JT/T 1252-2019）

第四章的有关规定，传感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应满足表 4.7.1-1 的要求。 

表 4.7.1-1 智能路侧传感器正常工作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要求 

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95% 

4.7.2 在极端环境下，若环境温度超过路侧传感器正常工作环境条件，应采用温度补

偿方式减小甚至消除温度对传感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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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外壳防护等级指标 

传感器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T 4208-2017）的有关规

定。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传感器、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不得低于

IP67 级别。 

 

5  传感器标定相关指标 

5.1  传感器的安装标定 

5.1.1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可采用棋盘格标定，标定精度应满足重投

影误差小于 1 像素。 

5.1.2 激光雷达传感器可采用激光水准仪标定，标定精度应满足平均旋转误差小于 0.1

度，平均平移误差小于 0.05m。 

5.1.3 毫米波传感器可采用雷达角反射器标定，标定精度应满足平移误差小于

0.5m@50m。 

 

5.2  传感器的联合标定 

5.2.1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和激光雷达传感器的联合标定的精度应满

足重投影误差小于 2 像素。 

5.2.2 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联合标定的精度应满足平移误差小于

0.5m。 

5.2.3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和毫米波传感器的联合标定的

精度应满足平移误差重投影误差小于 2 像素或小于 0.5m。 

 

5.3  传感器安装后重新标定的时间 

5.3.1 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和毫米波传感器应跟随我国每年对交通信号灯所有设备

及配套设施进行的初检、巡查、维修、配时优化、更换设备等工作进行重新标定。 

5.3.2 若地理环境改变或环境恶劣，应缩短标定时间或立即重新标定。 

条文说明： 

传感器的安装标定：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红外图像传感器标定的相关指标是重投影误差。重投影误差是指

在获得标定的内参和外参之后，将世界坐标作为输入，通过内参和外参计算所得像素坐标

与实际坐标之间的误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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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是重投影误差的计算公式； 

𝑋，𝑌，𝑍是已知世界坐标，𝑢，𝑣是计算所得像素坐标； 

𝑢0，𝑣0是已知世界坐标对应的已知像素坐标，∆𝑢，∆𝑣是重投影误差。 

激光雷达传感器标定的相关指标是平均平移误差和平均旋转误差。误差是指在获得激

光雷达的外参之后，将激光雷达坐标（这里是指通过拟合等方式获得的与已知世界坐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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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式（3）是世界坐标系与激光雷达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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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是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的计算公式； 

𝑋𝑝，𝑌𝑝，𝑍𝑝是世界坐标系坐标，𝑋𝑐，𝑌𝑐，𝑍𝑐是激光雷达坐标系坐标； 

∆𝑡，∆𝑅是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 

O 为世界坐标系原点，P 为已知世界坐标的一点； 

C 为通过该点激光雷达坐标和激光雷达外参计算得出的世界坐标对应的点。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标定的相关指标是满足毫米波传感器坐标与地球坐标之间误差。误

差是指在获得毫米波雷达的外参之后，将毫米波雷达坐标通过外参计算所得世界坐标和实

际坐标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之差。 

传感器的联合标定 

图像、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传感器联合标定的相关指标是重投影误差。重投影误差

是指在获得图像和激光雷达传感器之间的外参之后，将激光雷达坐标（这里是指通过拟合

等方式获得的与已知世界坐标的点相对应的激光雷达坐标）作为输入带入，通过外参计算

所得像素坐标与实际坐标之间的误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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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5）是像素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笛卡尔空间坐标系) 的转换关系； 

公式（6）是重投影误差的计算公式； 

𝑋，𝑌，𝑍是已知世界坐标，𝑢，𝑣是计算所得像素坐标； 

𝑢0，𝑣0是已知世界坐标对应的已知像素坐标，∆𝑢，∆𝑣是重投影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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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知技术相关指标 

6.1  感知信息类型 

6.1.1 感知信息主要包括识别对象、识别对象相关信息和识别事件。 

6.1.2 识别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轿车、卡车、面包车、大巴车、摩托车、紧急

或特殊车辆等）、非机动车（自行车、三轮车等）、行人等。 

6.1.3 识别对象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检测率、误检率、航向角、位置信息、三维尺

寸（长、宽、高）、运动速度（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速度）、对象感知时

延。 

6.1.4 识别事件包括事件类型、事件位置及其范围。 

6.1.5 交通事件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停止事件、逆行事件、行人事件、抛洒物事件、拥

堵事件、机动车驶离事件等典型事件。 

 

6.2  感知性能指标 

感知性能指标分为 PL1 和 PL2 两级。PL1 为需求较低级别的感知，包括系统所需满足

的较低识别性能指标。PL2 为需求较高级别的感知，包括系统所需满足的较高识别性能指

标。感知性能指标要求如表 6.2-1 所示。 

 

表 6.2-1 感知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服务对象 

PL1 PL2 

识 

别 

对 

象 

机动车 

检测率 ≥85% ≥95% 

误检率 ≤5% ≤3% 

航向角检测精度 ≤5° ≤2.5° 

非机动车 

检测率 ≥80% ≥90% 

误检率 ≤10% ≤5% 

航向角检测精度 — ≤5° 

行人 

检测率 ≥80% ≥90% 

误检率 ≤10% ≤5% 

航向角检测精度 — — 

识别对象相关信息 

识别对象类别检测率 ≥95% ≥99.9% 

位置检测误差 ≤1.5m ≤1m 

三维尺寸检测误差 ≤50cm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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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感知时延 ≤200ms ≤100ms 

速度误差 
机动车、非机动车 ≤5km/h ≤3km/h 

行人 ≤5km/h ≤2km/h 

识 

别 

事 

件 

交通事件

类型 

检测率 ≥85% ≥90% 

误检率 ≤3% ≤2% 

事件位置及其范围绝对位置误差 ≤1.5m ≤1m 

注：“—”表示不做要求或不适用。 

条文说明： 

对象感知时延说明： 

某交通参与者出现在某一空间位置或某事件发生时刻的实际时间，与路侧感知系统感

知到该目标或事件后发送该信息的实际时间之间的时间差。 

感知技术指标制定说明： 

本标准为制定感知相关指标，进行一系列试验和调研。感知信息主要包括识别对象、

识别事件和时延要求。其中识别对象需要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同时需要检测其

位置、尺寸和速度信息。识别事件需要包括交通事故、拥堵事件、道路施工，同时需要检

测其位置信息。对识别对象和识别事件进行感知的同时，也需要事件检测时延、对象感知

时延、结果更新频率等相关信息。根据《智能网联道路系统分级定义与解读报告》中交通

基础设施系统的分级，进一步将感知等级（Perception Level）分为两级： 

PL1（Perception Level 1）：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系统为 I0 级（无信息化/无智能化/无自

动化）、I1 级（初步数字化/初步智能化/初步自动化）、I2 级（部分网联化/部分智能化/部分

自动化）、I3 级（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和高度网联化），需求较低级别的感

知，包括系统所需满足的较低识别性能指标，该级别系统能实现对识别对象、事件较精准

的识别。 

PL2（Perception Level 2）：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系统为 I4 级（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高度

自动驾驶）、I5 级（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全自动化驾驶），需求较高级别的感知，包括系

统所需满足的较高识别性能指标，该级别系统能实现对识别对象、事件精准的识别。 

根据试验结果，制定 PL1 级中识别对象及其相关信息的感知指标，根据文献调研结果，

制定 PL2 级感知指标中识别对象和事件的感知指标。在实际道路环境中，系统的性能受到

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条件、光照、车辆密度等。在这些实际道路环境下，编制组对高

速路、城市快速路、城市普通道路、园区等实验场景采集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

理，对采集的可见光图像、红外图像、三维点云样本进行验证，并通过目标检测算法验证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检测率、漏检率、虚报率，并通过可见光图像数据、红外图像

数据、三维点云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确定位置误差、三维尺寸检测误差、速度误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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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2 级中的感知性能指标。满足 PL2 级感知性能指标可以为驾驶员和自动驾驶系统提供足

够的信息，帮助它们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提高道路安全和交通效率。满足 PL1 级感知性

能指标能实现部分智能化、一定基础设施等条件下稍低等级的自动驾驶。 

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在车路协同系统领域的研究涉及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如图像传感

器、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以及各种数据融合和目标识别算法，国内近三年相关文献

国内近三年文献中交通检测结果显示感知结果可以少数满足 PL2 级感知性能指标，多数可

以满足 PL1 级感知性能指标。国内近 3 年各科研单位采用不同形式的数据进行事件检测的

检测率来看，检测率多数都在 90%以上，虚报率在 2%以内，结果可以满足 PL2 级感知性

能指标，可以满足对交通事件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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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其他指标 

1  传感器电气性能指标 

在满足电气性能指标要求的情况下，传感器各项功能均应正常，不应出现任何异常现

象。电气性能指标如表 A.0.1。 

表 A.0.1  电气性能指标参数 

标称电源电压（V∕伏特） 电源电压范围（V∕伏特） 电源类型 

5 4.5~5.5 直流 

12 8~18 直流 

24 18~32 直流 

2  传感器尺寸 

路侧传感器的尺寸宜满足表 A.0.2。 

表 A.0.2  传感器尺寸指标 

传感器类型 尺寸指标 

可见光图像传感器 

红外图像传感器 
≤ 150 mm ×100 mm ×100 mm 

激光雷达传感器 ≤ Φ200 mm ×170 mm 

毫米波传感器 ≤ 260 mm ×200 mm ×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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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1  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2）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应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

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应按本标

准（规范/规程/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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